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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教育厅（委、局）：  
    为进一步理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管理体制，经研究，决定将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下简称“X证书”）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筹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育部于2025年12月31日前，将300个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名单、447个“X证书”目录清单、证书标准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组织专家建立“X证书”项目与国家职业分类的对应目录（以下简称对应目录）。持证人员可根据对应目录，报名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遴选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开展的相应职业（工种）高一等级认定。  
   三、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承担“X证书”考核站点任务的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可自愿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资质。  
   四、教育部门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组织完成已报名学生的考证工作，并稳妥做好移交后“X证书”相关政策的衔接与调整工作。指导有关单位做好证书数据收尾、费用结算、合作协议终止等工作。  
   五、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除完成已报名学生的考核、证书发放等工作外，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不得再开展“X证书”相关工作。  
   六、各类人员已取得的“X证书”在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等方面的政策继续由教育部门组织实施。  
   七、职业学校应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将职业标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鼓励学生自主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八、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教育部门不再组织“X证书”培训评价组织的申报遴选工作。  
   移交过程中有关情况请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系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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